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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一百零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一百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整 

地點：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7號 4樓 (U-Town B 棟)展覽館第一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計 32,949,452 股（本公司發行總股數

48,417,486 股）佔 68.05﹪。 

 

主席：董事長黃兆南                       記錄：黃文麗 

 

壹、報告事項 

一、 108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108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 7~9頁(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案。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 
 
        請參閱第 10頁(附件二)。 
 

 
三、 本公司 108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案。 

 
說 明：本公司 108 年度稅前獲利新台幣 9,027,895元，擬按本公司章程不高於 
 
        3%分派董事酬勞新台幣 270,837 元(3%)及 5~10%員工酬勞新台幣 451,395 
 
        元(5%)。董事酬勞依 12月底在職董事平均分配，員工酬勞則依『薪工循 
 
        環』之考核作業結果進行分配。 

 
四、 108年度現金股利分派情形報告案。 
 

說 明：本次盈餘分配案，係分配民國 108年度可分配保留盈餘，因考量公司未來 
 
        資金運用，擬全數保留不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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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資發行新股與冠宇國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全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捷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股份轉換，執行情形報告案。 
 

說 明：本公司增資發行新股與冠宇國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全新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捷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案，轉換基準日為 109 年 
 
        1月 1 日，業已完成法定程序。本案業經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9 年 
 
        1月 13 日新北府經司字第 1098002880 號函准予變更登記在案，增資新 
 
       股於 109年 2月 7日發放暨上興櫃買賣。 

 
六、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案。 
 
    說 明：依金管證發字第 1080361934號函，為配合公司法 107年 8月 1 日之修正， 
 
            擬修訂本公司之『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32~33 頁(附件六)。 

 
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及審計委員會審查 
 
            竣事，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本公司 108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戴信維會計師及林文欽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及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三、108 年營業報告書、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報告及財務報 
 
    表，請參閱第 7~9頁(附件一)及第 11~30頁(附件三)及(附件四)。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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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32,949,452 

                           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8 年度可分配盈餘新台幣 17,833,185元，依公司章程及相 
 
                關規定辦理。 

 
            二、本次盈餘分配案，係分配民國 108年度可分配保留盈餘，因考量公司 
 
               未來資金運用，擬全數保留不予分配。 
 
            三、108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第 31頁(附件五)。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32,949,452

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32,125,14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7,729權）       97.49％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24,30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7,106權） 2.50％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32,125,14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7,729權）        97.49％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24,30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7,106權）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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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因額定資本額已提高至十億元整，且為配合本公司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 
 

          人才，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擬修改員工認股權憑證保留之總 
 

          額。 
 

      二、因股份轉換案，擬新增發行新股方式及發放對象。 
 

            三、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六 

                條之一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之第八條之一。                 
                 
            四、為配合銷售單位之產品項目擴充，擬新增營業項目，公司章程修正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34~41頁(附件七)。 
 
            五、敬請 決議。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32,949,452

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公司法、經濟部函釋及國際相關規範與實務，擬修訂本公司之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第 42~44頁 
 
     (附件八)。 

            
           二、敬請 決議。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32,125,14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7,729權）         97.49％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24,30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7,106

權）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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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32,949,452

權。 

 

 
 
伍、選舉事項 
 
    案 由：增選董事案。 
 
    說 明：一、因增資發行新股與冠宇公司、全新通公司及捷萌公司進行股份轉換案， 
 
              已於 109年 1 月 1日順利轉換完成，為落實公司治理，擬增選 5席董 
 
              事。  
   
           二、新選任之董事任期與本屆董事相同，自選任日起至 110年 6 月 30日 
 
               止。 
 
           三、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如下： 

 

席次 職稱 戶號或身份證字號 姓名 得票權數 備註 

一 董事 1074 千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2,099,864 當選董事 

二 董事 1194 陳銘宏 32,099,864 當選董事 

三 董事 1225 陳偉騰 32,099,864 當選董事 

四 董事 1457 歐陽毅 32,099,864 當選董事 

五 董事 1558 蔡銘昌 32,099,864 當選董事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32,125,14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7,729權）       97.49％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24,30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7,106

權）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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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條之規定，董事競業禁止之解除，應取得股東會同 
    
                意。 
 
            二、為營運策略上之需要，在不影響公司正常業務下，擬請股東會同意解 
 
                除董事競業禁止行為，如下：  
  

姓 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千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三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陳銘宏 1.冠宇國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旭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偉騰 1.冠宇國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旭譜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蔡銘昌 1.捷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全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証量 

1.冠宇國際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全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捷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達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張譽尹 人人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陳昭廷 岳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三、提請 決議。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32,949,452

權。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下午二時二十九分。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32,102,14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64,727權）        97.42％ 

反對權數 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47,30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0,108權）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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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08 年度營運成果 

    1、合併營收及稅後淨利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8 年 107 年 增(減)金額 變動比例 

營業收入淨額 312,265 354,570 (42,305) -11.93% 

營業毛利 121,111 149,217 (28,106) -18.84% 

稅後淨利 6,278 22,750 (16,472) -72.40% 

 

2、合併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年度 108 年 107 年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率  40.56  38.54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率 314.13 312.93 

償債能力(%) 
流動比率 287.22 334.83 

速動比率 207.63 226.77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率 1.62 5.00 

權益報酬率 2.31 8.23 

基本每股盈餘（元） 0.29 1.04 

 

3、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未編製與公告財務預測，故不適用預算執行情形說明。 

 

4、研究發展狀況 

(1)本公司持續有效管理管銷研之相關費用，配合各階段研發計畫投入適當資源。 

108 年度投入研發費用為 34,110 仟元，佔 108 年度營收比重 10.92%。 

單位: 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年度 107年度 106年度 

研發費用 34,110 37,458 36,535 

營業收入淨額 312,265 354,570 373,973 

比例(%) 10.92 10.56 9.77 

 

 

年 
度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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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三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研發成果 

106年 

雙/三模多頻的高功率數位多子帶及頻寬可調強波器。 

雙/三模多頻的高功率數位自激消除強波器+ICS intelligent Mode。 

雙/三模多頻的低功率數位多子帶及頻寬可調強波器。 

107年 

單/雙模多頻的高功率數位頻寬可調+自激消除強波器。 

單/雙模多頻的低功率數位頻寬可調+自激消除雙子帶強波器。 

TDD 分時多工的高功率自激消除強波器。 

TDD 分時多工的低功率自激消除強波器。 

108年 雙/三模多頻的高功率數位頻寬可調+自激消除多子帶強波器。 

 

二、109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與重要產銷政策 

(1)持續深耕全球 4G LTE Repeater 利基市場，並結合基站訊號覆蓋工程，以提供客 

戶整體服務。 

(2)投入 5G Repeater 的技術及產品研發，以提供電信客戶 5G 的產品。 

(3)依股份轉換後集團朝綠能供電事業的發展方向，投入相關產品研發系統整合。 

 

2、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因本公司未編製與公告財務預測，故不適用預期銷售數量及依據。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代理專業及品質優良的零配件產品，以提供客戶整體服務。 

2、掌握物聯網商機，切入利基產品。 

3、推出5G Repeater的產品開發。 

4、投入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建置工程。 

    5、投資研發儲能櫃。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5G行動通訊網路的建置成本預計比4G高出4-5倍，且現況並無明確的獲利模式加上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皆會延遲運營商的投資與建設5G腳步。 

2、電信運營商的語音收入持續減少，將影響其獲利。 

3、「再生能源發展條例」針對用電大戶(目前暫定契約容量為5,000瓩以上)須於2025年安 

   裝契約容量10%之再生能源「自發自用」、安裝儲能設備供自用、或購買再生能源電 

   力及憑證、及繳納代金，此將奠定儲能櫃之硬性需求，有利於儲能櫃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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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108 年營運績效下滑的主因為內銷訂單減少，造成毛利偏低所致，經營團隊謹在此向股 

    東們致最大歉意。對於未來的成長我們仍深具信心，我們會逐年在能源事業及國防事業 

增加營收，並且創造更好的營運績效，以回饋股東。 

 

 

董事長:黃兆南           經理人:黃兆南           會計主管：陳思樺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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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派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戴信維、林文欽會計師查核完峻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 

 

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 

 

爰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 規定，繕具報告， 

 

報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  

 

 

 

 

 

                         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昭廷               (印章)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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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度 

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15,724,920 

追溯適用 IFRS16之影響數 (2,362,653)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404,882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3,767,149 

本期淨利 6,279,058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627,906) 

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585,116)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7,833,185 

期末未分配盈餘 17,833,185 

 
 

 

 

 

 

 

 

 

 

 

 

 

 

      董事長：黃兆南       經理人：黃兆南      會計主管：陳思樺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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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12‧7 

9‧12‧7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 

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 

。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 

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 

之董事召集者，會議主席由該 

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之。 

 董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 

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 

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得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 

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 

9‧12‧7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 

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 

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 

，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得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 

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 

一、依金管證發字 

 第 1080361934號 

 函，為配合公司法 

 一百零七年八月一 

 日修正公布第二百 

 零三條第四項規定 

 每屆第一次董事會 

 得由過半數當選之 

 董事自行召集及第 

 二百零三條之一第 

 三項規定董事會得 

 由過半數董事自行 

 召集爰增訂第二項 

 ，明定董事會由過 

 半數之董事自行召 

 集時包括每屆第一 

 次董事會由過半數 

 當選之董事自行召 

 集時由董事互推一 

 人擔任主席。 

9‧12‧17 

9‧12‧17董事對於會議事項， 

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 

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 

有害於公司利益之虞時，不得 

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 

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 

 

9‧12‧17董事對於會議事項， 

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 

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 

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 

有害於公司利益之虞時，不得 

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 

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 

 

一、依金管證發字 

 第 1080361934號 

 函，為配合公司法 

 一百零七年八月一 

 日修正公布第二百 

 零六條第三項增訂 

 第二項明定董事之 

 配偶、二親等內血 

 親，或與董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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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12‧17 

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 

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 

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 

有自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 

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 

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 

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 

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 

第三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 

 控制從屬關係之公 

 司，就會議之事項 

 有利害關係者，視 

 為董事就該事項有 

 自身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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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 
 

 

 

 

 

 

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二、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三、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四、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五、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六、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七、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 

八、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九、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十一、F401010 國際貿易業。 

十二、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十三、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四、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十五、E601010 電器承裝業。 

十六、E603010 電纜安裝工程業。 

十七、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八、E701010 電信工程業。 

十九、E701040 簡易電信設備安裝業。 

二十、IE01010 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 

二十一、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二十二、CC01090電池製造業。 

二十三、F113110電池批發業。 

二十四、F213110電池零售業。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二、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三、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四、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五、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六、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七、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  

             業。 

八、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九、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十一、F401010 國際貿易業。 

十二、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十三、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四、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十五、E601010 電器承裝業。 

十六、E603010 電纜安裝工程業。 

十七、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八、E701010 電信工程業。 

十九、E701040 簡易電信設備安裝業。 

二十、IE01010 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 

二十一、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二十二、CC01090電池製造業。 

二十三、F113110電池批發業。 

二十四、F213110電池零售業。 
 

新

增

營

業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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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二

條 

二十五、CC01040照明設備製造業。 

二十六、E603090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業。 
 

二十七、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二十八、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二十九、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三十  、F213090 交通標誌器材零售業。 

三十一、F213990 其他機械器具零售業。 

三十二、F217010 消防安全設備零售業。 

三十三、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三十四、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三十五、E603080 交通號誌安裝工程業。 

三十六、E604010 機械安裝業。 

三十七、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三十八、E701020 衛星電視ＫＵ頻道、Ｃ頻道 

器材安裝業。 

三十九、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四十  、EZ06010 交通標示工程業。 

四十一、F113020 電器批發業。 

四十二、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四十三、F113990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四十四、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四十五、F199990 其他批發業。 

四十六、F211010 建材零售業。 

四十七、F213010 電器零售業。 

四十八、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 

業。 

四十九、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五十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五十一、E601020 電器安裝業。 
 

五十二、E602011 冷凍空調工程業。 

 
 

二十五、CC01040照明設備製造業。 

二十六、E603090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業。 
 

二十七、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二十八、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二十九、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三十  、F213090 交通標誌器材零售業。 

三十一、F213990 其他機械器具零售業。 

三十二、F217010 消防安全設備零售業。 

三十三、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三十四、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三十五、E603080 交通號誌安裝工程業。 

三十六、E604010 機械安裝業。 

三十七、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三十八、E701020 衛星電視ＫＵ頻道、Ｃ頻道 

器材安裝業。 

三十九、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四十  、EZ06010 交通標示工程業。 

四十一、F113020 電器批發業。 

四十二、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四十三、F113990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四十四、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四十五、F199990 其他批發業。 

四十六、F211010 建材零售業。 

四十七、F213010 電器零售業。 

四十八、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 

業。 

四十九、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五十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五十一、E601020 電器安裝業。 
 

五十二、E602011 冷凍空調工程業。 

新

增

營

業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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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二

條 

五十三、D101060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  

五十四、E599010 配管工程業。  

五十五、E606010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  

五十六、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五十七、CC01120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五十八、CE01010一般儀器製造業。 

五十九、E607010太陽熱能設備安裝工程業。 

六十  、D401010熱能供應業。 

六十一、A101020農作物栽培業。 

六十二、A101030特用作物栽培業。 

六十三、A101040食用菌菇類栽培業。 

六十四、A101050花卉栽培業。 

六十五、A102050作物栽培服務業。 

六十六、A301030水產養殖業。 

六十七、F101130蔬果批發業。 

六十八、A199990其他農業。 

六十九、A401010畜牧場經營業。 

七十  、A401020家畜禽飼育業。 

七十一、A401990其他畜牧業。  

七十二、IZ13010網路認證服務業。  

七十三、CD01050自行車及零件製造業。  

七十四、CD01020軌道車輛及其零件製造業。  

七十五、CA02990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七十六、CB01010機械設備製造業。 

七十七、CB01990其他機械製造業。  

七十八、E903010防蝕、除銹工程業。  

七十九、E901010 油漆工程業。  

八十  、D101050 汽電共生業。 

五十三、D101060 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  

五十四、E599010 配管工程業。  

五十五、E606010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  

五十六、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五十七、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五十八、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五十九、E607010 太陽熱能設備安裝工程業。  

  

  

  

  

  

  

  

 
 

新

增

營

業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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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二

條 

八十一  、C801990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 

八十二  、C802120工業助劑製造業。 

八十三  、A102080園藝服務業。 

八十四  、CA04010表面處理業。 

八十五  、C801010基本化學工業。 

八十六  、E801010室內裝潢業。 

八十七  、CD01010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 

八十八  、F113100污染防治設備零售業。 

八十九  、CD01030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九十    、CD01040機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九十一  、F114070航空器及其零件零售業。 

九十二  、CD01060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九十三  、CD01990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

業。 

九十四  、CE01030光學儀器製造業。 

九十五  、CE01040鐘錶製造業。 

九十六  、CE01990其他光學及精密器械製造業。 

九十七  、CQ01010模具製造業。 

九十八  、EZ14010運動場地用設備工程業。 

九十九  、J101050環境檢測服務業。 

一佰    、F106030模具批發業。 

一佰 0一、F106040水器材料批發業。 

一佰 0二、F109070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

業。 

一佰 0三、F113010機械批發業。 

一佰 0四、F113060度量衡器批發業。 

一佰 0五、F201010農產品零售業。 

一佰 0六、F206030模具零售業。 

一佰 0七、F209060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

業。 

一佰 0八、F213050度量衡器零售業。 

一佰 0九、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新

增

營

業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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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二

條 

一佰一十  、F399040無店面零售業。 

一佰一十一、F601010智慧財產權業。 

一佰一十二、G801010倉儲業。 

一佰一十三、I103060管理顧問業。 

一佰一十四、I199990其他顧問服務業。 

一佰一十五、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業。 

一佰一十六、I401010一般廣告服務業。 

一佰一十七、I501010產品設計業。 

一佰一十八、I599990其他設計業。 

一佰一十九、IG02010研究發展服務業。 

一佰二十  、IZ03010剪報業。 

一佰二十一、IZ04010翻譯業。 

一佰二十二、IZ10010排版業。  

一佰二十三、F213100污染防治設備零售

業。 

一佰二十四、IZ99990其他工商服務業。 

一佰二十五、J303010雜誌（期刊）出版

業。 

一佰二十六、J304010圖書出版業。 

一佰二十七、J305010有聲出版業。 

一佰二十八、J399010軟體出版業。 

一佰二十九、J399990其他出版業。 

一佰三十  、J701070資訊休閒業。 

一佰三十一、JE01010租賃業。  

一佰三十二、F214070航空器及其零件零售

業。 

一佰三十三、F220010耐火材料零售業。 

一佰三十四、I101100航空顧問業。 

一佰三十五、I503010景觀、室內設計業。 

一佰三十六、IZ12010人力派遣業。 

 
  

  

  

  

  

  

  

  

  

  

  

  

 
 

新

增

營

業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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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為新台幣拾億元， 

分別為壹億股，均為普通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其中未發行股份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股份總額保留新台幣壹億元， 

分別為壹仟萬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 

係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本公司資本總額為新台幣拾億元，  

分別為壹億股，均為普通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其中未發行股份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股份總額保留新台幣參仟玖佰萬元， 

分別為參佰玖拾萬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 

係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修訂員

工認股

權總額

及員工

認股權

股數。 

第

七

條

之

一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股份，轉讓之對象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

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新增條

文員工

認股權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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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八

條

之

一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依相關法令規定發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其認股價格得低於定價日前三

十個營業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內該

興櫃股票普通股之每一營業日成交金額之總

和除以每一營業日成交股數之總和計算及最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每

股淨值，惟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行之，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

分次申報辦理。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依相關法令規定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其價格得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

轉讓予員工或以低於發行日收盤價(每股淨值)之

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惟應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

年內分次申報辦理。 

 

 

  

  

  

  

  

  

  

  

  

  

 
 

依發行

人募集

與發行

有價證

券處理

準則第

五十三

條及第

五十六

條之一 

修訂員

工認股

權價

格。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025&ModifyDate=1041112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025&ModifyDate=1041112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025&ModifyDate=1041112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025&ModifyDate=1041112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025&ModifyDate=1041112
http://www.se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G0100025&ModifyDate=10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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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二

十

三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四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一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九 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九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四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一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二日。 

 

增

訂

修

訂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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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得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22‧1‧4 

9‧22‧1‧4選任或解任董事、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 

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 

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 

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 

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 

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 

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 

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 

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9‧22‧1‧4選任或解任董事、 

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第一項各款、《證交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一、配合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二條第五 

 項修正，修正第四 

 項。 

二、配合 107年 8月 

 6日經商字第 

 10702417500號函 

 ，增訂本條第五項。 

9‧22‧1‧5 

9‧22‧1‧5持有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 

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益 

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 

會仍得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 

 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9‧22‧1‧5持有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 

 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 

 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 

 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一、配合新修正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 

  之一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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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22‧1‧6 

9‧22‧1‧6本公司應於股東常 

 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 

 ，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 

 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 

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十日。 

9‧22‧1‧6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 

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

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所

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十日。 

一、配合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一第 

  二項修正。 

9‧22‧8 

9‧22‧8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 

 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 

 ，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 

 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 

 ，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9‧22‧8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 

 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 

 ，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一、配合 107年起上 

 市上櫃公司全面採 

 行電子投票，並落 

 實逐案票決精神。 

9‧22‧8‧3 

9‧22‧8‧3主席對於議案及股 

 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 

 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 

 ，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9‧22‧8‧3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 

 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 

 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 

 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 

 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 

 表決。 

一、為免股東會召集 

 權人過度限縮股東 

 投票時間，致股東 

 因來不及投票而影 

 響股東行使投票權 

 利。 

9‧22‧11‧

1 

9‧22‧11‧1 本公司召開股東 

 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 

 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 

 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 

 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 

 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 

 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 

9‧22‧11‧1 本公司召開股東 

 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 

 但書應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 

 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 

 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 

 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 

 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一、配合 107年起上 

 市上櫃公司全面採 

 行電子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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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9‧22‧13‧

2 

9‧22‧13‧2【議事錄】應確 

 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 

 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 

 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 

9‧22‧13‧2【議事錄】應確 

 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 

 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一、為落實逐案票決 

 精神，參考亞洲公 

 司治理協會建議。 


